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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1 证券简称：ST 广网 编号：临 2025-022 号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公司信访投诉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ST 广网有关信访投诉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5]3767 号)。公司对《监管工作函》涉及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事项一、信访投诉称，公司部分项目毛利率较低，实际可能存在亏损，缺乏商

业合理性；部分合作方成立时间短且规模较小、注册资本远低于公司与其交易金额；

部分项目未能通过公开信息检索到双方合作信息。主要涉及合作方包括：陕西丝路

云网科技有限公司、陕西诚路科兴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屹柠信润科技有限公司、

中陕核工业集团综合分析测试有限公司、陕西离烨紫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西安祥

智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乘祥科技有限公司等。

请公司自查并补充披露：（1）公司与前述合作方开展交易的背景、目的和主要

交易内容；（2）公司与前述合作方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权利义务安排、合同金额、

签约时间等，说明是否存在商业实质；（3）相关项目目前的执行情况、收付款进展、

收入和成本确认等，是否存在应收款长期未收回的情况，如是，说明未能及时回款

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已采取的追偿措施等；（4）论证公司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要求，涉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请及时按规定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回复】

一、陕西丝路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丝路云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路云网”），经营范围主要为：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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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等。

丝路云网通过全面整合自身资源与陕西区域本地资源，在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及

智慧城市领域积累了相关技术与行业资源，承接多项区域性重点项目。本公司下属分

公司承揽该类项目主要是基于维护客户关系，提升分公司在此类信息化项目中的业绩

数量以及服务知名度，为分公司业务开发奠定基础。2023 年度本公司下属分公司与

丝路云网签订七个项目销售合同，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1、榆林市横山区校园公共安全服务采购项目

2023 年 3 月，榆林分公司与丝路云网签订“榆林市横山区校园公共安全服务采

购项目”销售合同，合同金额 335.24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榆林分公司主要负责相

关视频监控设备、摄像机、雷达、补光灯、终端服务器、流媒体服务器等设备的采买

服务，并负责现场调试并提供售后工作。该项目采用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29.68 万

元。

2、榆林市公安局横山分局治安监控升级改造物资采购项目

2023 年 3 月，榆林分公司与丝路云网签订“榆林市公安局横山分局治安监控升

级改造物资采购项目”销售合同，合同金额 305.09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榆林分公

司主要负责采购管理服务器、云储存设备主机、卡口挂杆大机箱、电警落地机箱等设

备，负责现场调试并提供售后工作。该项目采用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27.01 万元。

3、榆林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

2023 年 3 月，榆林分公司与丝路云网签订“榆林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

应用项目”销售合同，合同金额 367.29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榆林分公司主要负责

相关视频监控设备采买服务。该项目采用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32.52 万元。

4、新能源大数据产业园信息化建设一期及二期项目

2023 年 6 月，西安分公司与丝路云网签订“新能源大数据产业园信息化建设一

期”及“新能源大数据产业园信息化建设二期”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 574.29 万元，

其中：一期合同金额为 274.31 万元，二期合同金额为 299.98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

西安分公司主要负责搭建云平台运营管理系统、采购云平台管理套件、提供云平台建

设与维护、云基础架构规划与实施以及云平台存储等，并负责提供相关质保及技术支

持等。该项目采用净额法核算，未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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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疗系统升级改造及信息中心基础硬件升级一期及二期项目

2023 年 8 月，西安分公司与丝路云网签订“医疗系统升级改造及信息中心基础

硬件升级一期”及“医疗系统升级改造及信息中心基础硬件升级二期”销售合同，合

同总金额 521.63 万元，其中：一期合同金额 243.65 万元，二期合同金额 277.98 万

元。根据合同约定，西安分公司主要负责为医疗系统平台搭建网络技术支撑，并提供

微模块机房、机房推车、操作台、功放、音频处理器、交换机等设备采买服务，负责

现场调试并提供售后工作。该项目采用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8.81 万元。

截至目前，上述项目均已执行完毕，项目收入成本确认及收付款情况如下表（单

位：万元）：

项目名称
净额前确认

收入金额

净额前结转

成本金额

净额后

收入金额

向客户

累计收款

向供应商

累计付款

榆林市横山区校园公共安全服务

采购项目合同
296.67 266.99 29.68 - 301.70

榆林市公安局横山分局治安监控

升级改造物资采购项目合同
269.99 242.98 27.01 - 274.56

榆林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

网应用项目
325.04 292.52 32.52 - 330.54

新能源大数据产业园信息化建设

一期
230.58 230.58 - 260.55 260.55

新能源大数据产业园信息化建设

二期
204.93 204.93 - 299.98 284.91

医疗系统升级改造及信息中心基

础硬件升级一期项目
204.87 204.80 0.07 243.58 231.42

医疗系统升级改造及信息中心基

础硬件升级二期项目
173.83 165.09 8.74 264.00 264.00

合计 1,705.91 1,607.89 98.02 1,068.11 1,947.68

上述项目综合毛利率为 5.75%，存在毛利率较低的情况，主要系公司为开发新业

务奠定基础，以低价获取项目，提升分公司在此类信息化项目中的业绩数量。

公司下属分公司承接上述项目后，与中仪英斯泰克进出口有限公司、德道云行

（西安）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关采购合同。根据销售合同及采购合同分析，以“新能

源大数据产业园信息化建设一期项目”为例，销售合同中所列如云平台运营管理、云

平台运维管理等产品名称、数量、单位与采购合同约定完全一致；交货方式及时间方

面，购销合同约定均为“收货地址按甲方指定地点，甲方指定地点需以书面方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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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甲方接收产品前，产品的运输费用及产品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相

关内容一致；货物风险及所有权方面，购销合同约定均为“甲方确认交付完成后，货

物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相关内容一致。上述其他项目均存在类似条款约定，公司下

属分公司在该类业务交易中，未实质承担货物相关风险，在交易中属于代理人角色，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规定，公司下属分公司采用净

额法核算，合计确认收入 98.02 万元。

剩余款项公司正在组织力量加快清收，已要求客户尽快支付款项，必要时启动相

关法律程序。

经工商信息查询，上述项目中公司与客户以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

客户与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陕西诚路科兴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诚路科兴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路科兴”）及其相关方在教育领

域具有一定的行业资源，先后参与多项教育领域和政府国企项目等。公司下属分支公

司与诚路科兴开展合作可以更好地拓展教育领域业务，向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022 年、2023 年公司下属分支公司与诚路科兴签订五个教育类项目采购合同，具体

项目情况如下：

1、南郑区 2022 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项目学校设施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

2022 年 8 月，汉中分公司下属南郑县支公司参与南郑区 2022 年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创建项目学校设施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二标段：实验仪器设备采购）。南郑县支

公司中标后与汉中市南郑区教育体育局、代建单位汉中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签订项目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616.00 万元。2022 年 11 月，南郑县支公司与

诚路科兴签订《南郑区 2022 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项目学校设施设备采购及安装

协议书》，合同总金额为 1,422.08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诚路科兴主要负责设备采购、

安装调试及培训操作，并在质保期内负责指导仪器设备的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该项

目已经汉中市南郑区教育体育局及相关建设学校验收通过，并出具《南郑区教育资源

配置项目物资设备采购验收证明书》，项目执行完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该项目确认收入 1,437.84 万元，结转成本 1,258.48 万元。

2、渭南市临渭区 2022 年新建幼儿园设施设备采购项目

渭南市临渭区 2022 年新建幼儿园设施设备采购项目于 2022 年 8 月 1 日通过陕西

政府采购网公开招标，公司按照招标信息进行投标并中标。公司中标后授权柞水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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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权代理实施该项目后续的设备采购、履约、维护等相关事宜。2022 年 8 月柞

水县支公司与渭南市临渭区教育局签订《渭南市临渭区 2022 年新建幼儿园设施设备

采购项目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388.23 万元。2022 年 11 月，柞水县支公司与诚路

科兴签订《渭南市临渭区 2022 年新建幼儿园设施设备采购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344.74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诚路科兴负责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及培训操作，并在

质保期内负责指导仪器设备的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该项目已经渭南市临渭区第六幼

儿园验收通过，并出具《设备配置终验验收书》，项目执行完毕。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该项目确认收入 343.57 万元，确认成本 305.08 万元。

3、三原县文峰小学设施设备添置项目

三原县文峰小学设施设备添置项目于 2022 年 8 月 1 日通过陕西政府采购网公开

招标，长安直属公司按照招标公告信息进行投标并中标。后长安直属公司与三原县文

峰小学签订《三原县文峰小学设施设备添置项目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458.50 万元。

2022 年 9 月，长安直属公司与诚路科兴签订《三原县文峰小学设施设备添置项目数

字校园建设合同书》，合同总金额为 247.72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诚路科兴主要负责

采购智慧黑板、视频处理器等相关教学设备，并负责相关的设备安装、调试及售后培

训等工作。该项目已经三原县文峰小学验收通过，并出具《最终验收单》，项目执行

完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该项目确认收入 407.64 万元，确认成本 381.82

万元（其中与诚路科兴发生采购成本 219.22 万元）。

4、铜川市新区梅乐园学校关于货物类项目

铜川市新区梅乐园学校“关于货物类项目合同包 1（仪器设备采购）”于 2022 年

8 月 1 日通过陕西政府采购网公开招标，长安直属公司按照招标公告信息进行投标并

中标。2022 年 8 月长安直属公司与铜川市新区梅乐园学校签订《铜川市新区梅乐园

学校关于货物类项目的采购 第 1 包：仪器设备采购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205.80

万元。2022 年 9 月，长安直属公司与诚路科兴签订《铜川市新区梅乐园学校关于货

物类项目的采购 包 1 合同书》，合同金额为 193.45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诚路科兴

主要负责采购酒精灯、激光笔、阿基米德原理实验器、液体内部压强试验器等教育教

学设备，并负责相关的设备安装、调试及售后培训等工作。该项目已经铜川市新区梅

乐园学校验收通过，并出具《验收报告单》，项目执行完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该项目确认收入 182.13 万元，确认成本 171.20 万元。

5、大荔县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保障条件提升工程设备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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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西安分公司下属高陵支公司参与“大荔县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

保障条件提升工程设备采购项目第 9 包（体育器材、智慧心理发展中心）”投标并中

标。2023 年 5 月，高陵支公司与大荔县教育局签订《大荔县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

保障条件提升工程设备采购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 171.30 万元。高陵支公司在承接

该项目后，设备采购部分确定诚路科兴为中标供应商。高陵支公司与诚路科兴签订

《大荔县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保障条件提升工程设备采购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

为 147.11 万元。按照合同中约定，诚路科兴主要负责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及培训操

作，并在质保期内负责指导仪器设备的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该项目已经大荔县教育

局验收，并出具《验收合格确认单》，项目执行完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该项目确认收入 151.98 万元，确认成本 135.47 万元（其中与诚路科兴发生采购成本

130.18 万元）。

截至目前，上述项目均经客户验收通过，诚路科兴作为项目供应商按照合同提供

相关设备和安装服务，未出现违约或履约质量等问题。各项目收入成本确认及收付款

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收入

确认金额

项目成本

结转金额

向客户

累计收款

向供应商

累计付款

南郑区 2022 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项

目学校设施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
1,437.84 1,258.48 1,139.00 1,422.08

渭南市临渭区 2022 年新建幼儿园设施设

备采购项目
343.57 305.08 128.80 327.50

三原县文峰小学设施设备添置项目 407.64 381.82 320.80 409.44

铜川市新区梅乐园学校关于货物类项目 182.13 171.20 50.00 183.78

大荔县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保障条件

提升工程设备采购项目
151.98 135.47 10.00 151.60

合计 2,523.16 2,252.05 1,648.60 2,494.40

截至目前，上述项目累计付款 2,494.40 万元，其中涉及诚路科兴 2,315.80 万元，

涉及其他供应商 178.60 万元。除上述项目外，2022 年公司向诚路科兴支付零星代维

费用等 12.17 万元，考虑该项款项后，公司 2022 年至 2023 年累计向诚路科兴支付款

项 2,327.97 万元。

公司向诚路科兴支付款项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采购合同

金额

公司付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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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2023 年度 小计

南郑区 2022 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项目学校

设施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
1,422.08 1,350.98 71.10 1,422.08

渭南市临渭区 2022 年新建幼儿园设施设备采购

项目
344.74 - 327.50 327.50

三原县文峰小学设施设备添置项目 247.72 235.33 - 235.33

铜川市新区梅乐园学校关于货物类项目 193.45 183.78 - 183.78

大荔县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保障条件提升工程

设备采购项目
147.11 - 147.11 147.11

零星代维费用 12.17 12.17 - 12.17

合计 2,367.27 1,782.26 545.71 2,327.97

公司 2025 年 7 月 22 日披露《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4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

管问询函回复的公告》（临 2025-015 号），本次核查过程中发现已披露的诚路科兴相

关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1）“临 2025-015 号公告”中披露“大荔县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保障条件提

升工程设备采购项目等”与诚路科兴相关金额为 130.18 万元，该金额为不含税成本

金额，实际支付金额为 147.11 万元；

（2）“临 2025-015 号公告”中披露“南郑区 2022 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项目”

与诚路科兴相关金额为 1,412.00 万元，该金额统计有误。截至 2023 年期末该项目实

际支付金额为 1,422.08 万元，与采购合同金额一致，累计结转成本金额为 1,258.48

万元；

（3）“临 2025-015 号公告”中披露“2023 年公司商品销售业务前十大供应商情

况”中“陕西诚路科兴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付款金额为 916.70 万元”，该金额统计口径

有误。公司 2023 年度实际向诚路科兴支付款项为 545.71 万元。

因此，“临 2025-015 号公告”中披露的与诚路科兴相关金额，部分为成本金额，

如“大荔县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保障条件提升工程设备采购项目”的 130.18 万元

为不含税成本金额，实际支付金额为 147.11 万元；部分统计金额包含单独披露项目

金额，如“2023 年公司商品销售业务前十大供应商情况”披露付款金额为 916.70 万

元，包含了上述“大荔县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保障条件提升工程设备采购项目”支

付的 147.11 万元等，统计时不应考虑该笔金额，即 1,412.00 万元与 916.00 万元的

合计 2,328 万元，与上表所列金额 2,327.97 万元一致。但因填写数据差异，导致分

项明细披露有误。公司在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进一步加强财务数据信息核对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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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剩余款项公司正在组织力量加快清收，已要求客户尽快支付款项，必要时启动相

关法律程序。

综上，公司通过投标方式获取上述项目；公司在与诚路科兴签订合同时，因学校

建设项目时间较为紧迫，为高质量完成项目交付，公司预付账款给诚路科兴加快服务

进度，符合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条款约定，具有合理的商业实质。

经工商信息查询，上述项目中公司与客户以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

客户与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青岛屹柠信润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屹柠信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屹柠”），经营范围主要为：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

处理服务；软件开发；知识产权服务；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等。

2022 年度公司下属西安分公司与青岛屹柠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1、医院精细化数字网络平台管理系统技术服务项目（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2022 年，西安分公司与青岛屹柠签订《医院精细化数字网络平台管理系统技术

服务采购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440.30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青岛屹柠主要负责提供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开发运维。西安分公司承接该项目后向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明易达”）进行采购，该项目确认收入 415.38 万元，结转成本

402.83 万元。

2、医院精细化数字网络平台管理系统技术服务项目（物业后勤管理系统）

2022 年，西安分公司与青岛屹柠签订《医院精细化数字网络平台管理系统技术

服务采购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436.10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青岛屹柠主要负责提供

物业后勤管理系统的开发运维。西安分公司承接该项目后向北京明易达进行采购。该

项目确认收入 411.41 万元，结转成本 399.06 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未收到客户青岛屹柠回款，公司未向供应商北

京明易达付款，应收账款余额为 876.40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210.34 万元，应收账

款净额为 666.06 万元，应付账款余额为 850.00 万元。

经工商信息查询，上述项目中公司与客户以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

客户与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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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青岛屹柠因资金周转困难，上述项目后续未能实施完成，故不应确认收

入及结转相关成本，导致 2022 年度多确认收入 826.79 万元，多结转成本 801.89 万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0.28%，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 0.38%；多确认项目毛利

24.90 万元，多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26.29 万元；对当期净利润实际影响-1.39 万元，

占当期归母净利润的比例为-0.14%；2023 年因该事项多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64.86 万

元，占当期归母净利润的比例为 0.10%；2024 年因该事项多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19.19 万元，占当期归母净利润的比例为 0.11%。

鉴于上述项目涉及金额对各年度财务报表影响较小，未对财务报表使用者产生重

大影响，不属于重要的前期会计差错，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于

2025 年进行相应调整。

因公司实际未支付相关款项，未产生实际资金损失，公司将与客户青岛屹柠和供

应商北京明易达进行协商沟通，尽快签订项目终止协议。同时，公司将吸取教训，进

一步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和管理提升，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处理，

杜绝该类情况再次发生。

四、中陕核工业集团综合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中陕核工业集团综合分析测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陕核”），经营范围主要

为：环境保护监测；生态资源监测；玻璃仪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生态环境监

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

仪器仪表销售；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等。

2023 年 12 月，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开展“陕西省应急管理厅陕西省基层安全生产

监管能力补短板项目”，对部分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中陕核中标无人机标段项目。基

于无人机技术服务以及广电 5G 物联网卡数据服务，中陕核与公司下属西安分公司进

行商务谈判，将该业务委托西安分公司进行采购，双方签订《无人机 5G 技术服务合

同》，合同总金额 970.00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西安分公司负责无人机采购以及提供

配套互联网 5G 卡业务及服务。项目净额前确认商品销售收入 818.23 万元，结转成本

810.09 万元，项目毛利率为 0.99%，存在毛利率较低的情况，主要系公司前期为开发

新业务奠定基础，以低价获取项目，提升分公司在此类技术服务项目中的业绩数量。

西安分公司承接上述项目后，与西安祥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关采购合同。

根据销售合同及采购合同分析，判断上下游合同内容及条款高度一致，且相关产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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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由供应商运送至中陕核指定地点，运输途中出现任何问题，供应商承担相应的风险；

中陕核签收货物时，供应商和西安分公司同时完成交货义务，西安分公司未实质承担

货物相关风险，在商品销售过程中，西安分公司属于代理人角色，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规定，西安分公司采用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8.14 万元。

经工商信息查询，该项目中公司与客户以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客

户与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陕西离烨紫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离烨紫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离烨紫华”），经营范围主要为：网

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智能机器人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

备销售；网络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大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等。

离烨紫华及其相关方在智能化领域具有一定的行业经验，公司下属分公司与其开

展合作可以更好地拓展该领域业务，向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2023 年 11 月，本公

司下属咸阳分公司中标三原县公安局平安三原“雪亮工程”建设项目包 2，包括：设

备采购及安装项目，咸阳分公司负责采购并建设三原所辖 141 个行政村共计 15 个派

出所，总计新建 1559 处前端监控点位。咸阳分公司承接该项目后有多家供应商参与

项目实施，离烨紫华为其中之一。离烨紫华承诺参与该项目后项目设备采购由其先行

垫资。公司后通过询价并结合质量、服务及评标小组考察最终确定离烨紫华等供应商。

公司与离烨紫华签订《平安三原“雪亮工程”建设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 3,049.90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离烨紫华主要负责网络传输建设、应用支撑建设、计算资源池

建设、存储资源池建设、交通视频融合平台建设、运维系统建设、安全系统建设相关

设备的采购等。该项目经三原县公安局项目进度确认，已完成项目施工总进度的 80%，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应确认收入 6,621.56 万元，结转成本 5,241.21 万元。

截至目前，因客户资金紧张，该项目回款金额为 150.00 万元，公司尚未向供应商支

付款项，公司正在积极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及后续验收工作，并加快款项催收及剩余款

项结算。

经工商信息查询，该项目中公司与客户以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客

户与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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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安祥智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乘祥科技有限公司等

西安祥智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智达网络”），经营范围主要为：计

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电动车及配件、汽

车及配件、家装建材的批发、零售等。西安乘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乘祥科

技”），经营范围主要为：电子产品、办公设备、家用电器、通信设备、通讯器材、

仪器仪表、通讯设备、网络设备、智能设备、智能家居的批发零售及维修服务等。陕

西汇通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达网络”），经营范围主要为：通讯设备

销售；家用电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等。三家公司中祥智达网络和乘

祥科技存在明确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均为朱纯沐，同时朱纯沐为金马传媒与汇通达

网络之间业务介绍人。

陕西广电金马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马传媒”）是本公司下属控股子

公司，2020 年、2021 年金马传媒与祥智达网络、乘祥科技、汇通达网络开展手机代

理销售业务并签订相关框架协议和销售合同，订单金额共计 10,825.66 万元。

具体业务流程如下：

（1）金马传媒根据与下游客户确定的采购需求，向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

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等供应商进行询价，由金马传媒自主选定供货单位后，与下游客

户签订采购合同，并收取合同金额 5%的定金。

（2）收到定金后，金马传媒在供应商采购系统中下单，并支付全款。供应商确

认收款后，将货物发至金马传媒合作的物流仓库。

（3）金马传媒核实货物入库后，通知下游客户提货。供应商在发货后 1 个月内

向金马传媒开具发票。

（4）客户在收到货物后一个月内，向金马传媒支付尾款，金马传媒在确认收齐

客户尾款及收到上游发票后，为下游客户开具发票。

金马传媒与上述三家公司交易额、回款额、收入确认及期末余额情况如下表（单

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后期零

星回款

净额后收入

确认金额

截至 2024

年期末余额

已计提

坏账准备交易额 回款额 交易额 回款额

祥智达网络 5,643.20 5,643.20 2,062.58 582.77 - 41.84 1,479.81 1,479.81

乘祥科技 - - 1,556.20 692.99 5.56 6.87 857.65 857.65

汇通达网络 - - 1,563.68 - - 6.98 1,563.68 1,5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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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后期零

星回款

净额后收入

确认金额

截至 2024

年期末余额

已计提

坏账准备交易额 回款额 交易额 回款额

合计 5,643.20 5,643.20 5,182.46 1,275.76 5.56 55.69 3,901.14 3,901.14

根据上述业务流程以及购销协议约定，金马传媒开展手机代理销售业务，毛利率

较低，购销订单中手机在产品种类、品牌型号、货物数量上一致，运输风险等由供应

商和客户承担，金马传媒未实质承担货物相关风险，公司属于代理人角色，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规定，金马传媒采用净额法核算，合计

确认收入 55.69 万元。

后因资金周转困难等多因素影响，此三家公司未能支付相关货款，金马传媒后期

未再与此三家公司开展任何业务，主要集中力量催收回款。2022 年乘祥科技实际控

制人就祥智达网络、汇通达网络相关债务向金马传媒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向金马传

媒出具《承诺书》及《2023 年还款计划及后期规划》。金马传媒依据对还款计划列明

的相关资产、法人单位的调查结果，按照债权余额的 75%单项计提减值准备。2023 年

因实际还款情况未及预期，金马传媒基于谨慎性考虑，对上述款项剩余 25%的余额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截至 2024 年期末，应收账款原值为 3,901.14 万元，已全额计提减

值准备。

金马传媒同步开展相关法律追偿工作，于 2023 年 11 月就上述合同纠纷向西安市

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对方支付货款及违约金。截至目前，对祥智达网

络、乘祥科技相关案件已取得胜诉，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汇通达网络相关案件尚

在审理过程中。

2023 年度至今，公司严格控制经营风险，持续提升内控体系建设，筑牢合规底

线。为控制资金周转风险，公司已经对毛利率较低、回款周期长、无资金保障的业务

主动进行压降控制，上述信息化集成类项目较前期大幅缩减，从而降低经营风险，促

进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

事项二、关联方披露是否完整。信访投诉称，公司董事长韩普曾任西安元元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元元科技）法定代表人，但公司未将其披露为关联

方。

请公司自查并补充披露：公司是否与元元科技存在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如是，

请分年列示交易内容及交易金额，公司是否已准确、完整披露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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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经查，西安元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元元科技”）2002 年 7 月成立，韩普

任法定代表人，持有 80%股权；2003 年 11 月转让全部股权，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

韩普于 2010 年 3 月进入公司工作，2011 年 12 月起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经核查，

公司与元元科技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从未发生交易事项，不存在信息披

露问题。

特此公告。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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